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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。独立 50 多年来，种族政治贯穿马来西亚历史发展始终，并常常在关键时

刻左右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。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表现在马来人的政治特权、经济特权与文化特权。本文试以

历史发展为线索，探析马来西亚种族政治及其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启示。
关键词:马来西亚; 种族政治; 和谐社会

中图分类号:D73 /77． 1(338) 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674—6392(2011)03—0007—08

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。马来族、华族和印

度族是马来西亚的三大民族。三大民族约占人口总

数的 90%。其中，马来人约占人口总数的 60%，华人

约占 25%，印度人约占 7． 5%。自 1957 年马来亚独

立以来，马来( 西) 亚①社会发展经历了从特权社会走

向和谐社会的轨迹。1957 ～1990 年，马来人先后在政

治、经济和文化领域建立特权。1991 年后，马来西亚

政府更多注重构建和谐社会，先后提出“新发展政

策”、“2020 国家宏愿”和“全民的马来西亚”等发展

理念，逐步改变马来人的特权地位，向构建和谐社会

迈进。
但是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由来已久，马来人的政

治特权、经济特权和文化特权根深蒂固，需要从根本

上改变种族政治必须废除这三项特权。

一、政治特权的产生

马来人特权的建立可追溯到二战后英国的新殖

民主义运动。1946 年，英国殖民政府公布实施白皮

书计划，拟成立由马来联邦、马来属邦、马六甲和槟榔

屿构成的“马来亚联盟”( Malayan Union) ( 新加坡划

为直辖殖民地) 。该联盟建立后，马来苏丹仅保留王

位和象征性的宗教事务权，实权则收归吉隆坡中央政

府和总督。马来各界对此强烈反对，纷纷举行游行示

威。1946 年 5 月，各地的马来人协会代表在吉隆坡集

会，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组织“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”
( 简称巫统) 。［1］( P69)

巫统的成立拉开了华人与马来人

的斗争序幕。
第一，公民权的斗争: 马来人获得政治特权。在

巫统的强大政治压力下，英国人放弃了马来亚联盟计

划。1948 年 1 月，殖民当局公布马来亚联合邦宪法，

并于 2 月 1 日建立“马来亚联合邦”( Federation of Ma-
laya) 。联合邦宪法规定，要申请获得马来亚联合邦

公民权身份的人必须在马来亚出生，且在申请公民权

之前的 12 年间至少有 8 年在马来半岛居住，必须表

现良好、忠诚，会说马来语和英语，遵守马来习俗。如

果是移民则必须在申请前的 20 年间有 15 年在马来

半岛居住。［2］( P107 ～ 108)
公民权的规定，意味着大量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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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被排斥在马来亚联合邦之外。1948 年 6 月 16 日，

英国人颁布“紧急状态条令”，宣布马来亚共产党非

法，大肆打压马来亚的反政府力量，并建议将大约 50
万华人遣送回中国。

1947 年 2 月 27 日，以陈桢禄为首的马来亚华人

建立马来亚华人公会( MCA) ，援助处境艰难的华人，

为华人争取公民权和参政权。1952 年 2 月，巫统与马

华公会组成联盟，参与吉隆坡地方议会选举，获得胜

利。1955 年 4 月，马华联盟吸收印度人国大党组成马

华印 联 盟 党，参 加 马 来 亚 联 合 邦 首 届 大 选 获

胜。［3］( P117)
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，巫统和马华多次合

作，并一同起草联邦宪法。但华人公民权身份问题成

为瓶颈。
对华人而言，获得公民权极不容易。首先，大部

分华人是文盲，要他们通过规定的笔试和口试，简直

难如登天。另外，华人还得证明自己效忠，这又牵涉

到许多不合理的审问。［4］( P8)
于是，马华公会要巫统接

受，凡是愿意放弃中国国籍的华人，都可选举成为马

来西亚公民。［4］( P8)
马华的要求遭到了马来精英的反

对。因为在马来人的概念里，华人作为“移民”，是不

可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的。但是为了争取独立，马来

人的领袖东姑·拉赫曼答应了马华的要求，这也成为

拉赫曼 1969 年下台的重要原因。作为交换，马来人

要求享有“特权”，即政治领域，马来精英主导，在公

务员的录取中，马来人必须占多数; 经济领域，马来人

本来拥有的土地被列为保留地，不得随意转卖给非马

来人; 文化领域，伊斯兰教是国家官方宗教，马来语是

国语、官方语言，在政府奖学金分配、高校录取比例

上，马来人必须占多数。
双方的妥协，保证了巫统和马华公会的短暂融

洽。1957 年 8 月 31 日，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，巫

统、马华公会、印度人国大党组成联盟政府共管马来

亚。然而，敏感的种族问题始终成为马来亚联合邦政

治斗争的焦点。1963 年马来西亚联邦的建立和 1969
年的议会大选将短暂的和谐逐步推向深渊。

第二，马 来 人 特 权 地 位 的 斗 争: 新 加 坡 退 出。
1959 年，新加坡自治政府总理李光耀提出将新马合

并，引起巫统的紧张和抗议。马来人的反抗根源还是

种族问题，因为合并以后，新加坡的近 80 万华人和印

度人将使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在总人口上的比例分别

变为 45% 和 55%，使马来人处于劣势。［1］( P141)
尽管拉

赫曼最终因为担心新加坡成为马来亚门口的“古巴”
而答应新马合并，但马来人还是将沙巴、砂捞越纳入

马来西亚联合邦，以抵消非马来人的数量。经过多方

讨价还价，马来西亚联邦终于于 1963 年 9 月 16 日

建立。
然而，联邦的建立并未掩盖住马来人与华人的恶

斗。1964 年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宣布参加全马来西

亚的议会选举，此举激怒了巫统。尽管人民行动党多

次表示参选的“目的是要同巫统及中央政府合作，为

马来西亚的成功助一臂之力”，且李光耀公开赞扬巫

统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总理东姑·拉赫曼和副总理拉

扎克“是马来西亚生存和成功的关键”，并真诚地说

明并无反对巫统之意。但敏感的巫统看穿了人民行

动党企图取代马华公会，与巫统较量的真正用意，力

挺马华公会保住在联盟党中的地位。
正如巫统所期待的一样，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惨

败，中央议会和州议会均只有一人中选。而后，行动

党发动了第二波攻势，一场意识形态进攻在马来西亚

展开了。行动党向巫统传播自己的信仰，使巫统领导

人相信要消灭马来人的贫困和社会经济的落后，根本

出路在于要执行行动党的主张“民主社会主义”。但

是行动的策略再次激怒了巫统和极端的马来民族主

义者。1965 年 7 月，新加坡城市建设规划迫使马来人

搬迁，激起了马来人的抗议，马来西亚的极端马来民

主主义者巫统秘书长贾法儿·巴巴发表挑衅演讲，指

责李光耀试图打断新加坡马来社会的脊梁骨，并称有

足够的证据把李光耀送进监狱，因为他压迫和镇压马

来人。［1］( P147)
他威胁说，如不停止敌视马来人，“马来

人将要把民主仍在一旁，开始用拳头教训人民行动

党”。之后，马来西亚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

族冲突，造成 22 人死亡，461 人受伤。
然而，冲突的结果远远不止于此。人民行动党公

开宣布以一个马来西亚的政治角色与巫统谈判马来

西亚最敏感的民族问题，毫不忌讳地提出“马来西亚

人的马来西亚”，并指责在巫统的统治下，马来西亚已

演变为马来人的马来西亚。实际上早在 1965 年初，

李光耀就成立“马来西亚团结民族会议”，试图改变

马来西亚政治格局，组建一个只强调阶级分歧，淡化

民族界线的政治联盟，从而构建一个多元民族和睦共

处的国家。然而李氏的政治设想再度激怒巫统，1965
年 5 月，巫统大会召开，发言者纷纷谴责李光耀，并要

求逮捕李氏。痛苦的政治现实加上经济利益的冲突，

拉赫曼总理最终选择了新马分离。1965 年 8 月 9 日，

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，成立共和国。
华人与马来人的对抗以马来人的胜利告终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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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原因在于华人文化挑战了至高无上的马来文化。
所谓马来文化，其核心要素包括: 伊斯兰教为马来西

亚国教; 最高元首为国家统治者、苏丹和国王为州统

治者; 马来语为国语和官方语言。其中，最突出的特

征便是马来主权和马来人至上。马来人就是以这样

一种方式生活和存在着，不容许任何人挑战和质疑。
一旦有人试图触犯马来文化，必然引起马来人的强烈

反抗。新加坡华人正是触犯了马来人至高无上的政

治特权而受到了惩罚，但这不是一般的惩罚，而是一

场毫不妥协的政治革命，是马来人捍卫自身特权的革

命，在这场强权革命中，只有一个胜者。新加坡分离

了，马来人胜利了，马来西亚历史和政治随之调整方

向。从此，马来文化更加强势，继续主宰马来西亚政

坛，也为马来西亚下次政治转型埋下隐患。民族文化

冲突开始成为马来西亚政治变革的推动力。
第三，政权力量的斗争: “5·13 事件”与国民阵

线。四年之后的 1969 年全国大选将种族冲突推向顶

峰。5 月，马来西亚举行全国大选，马来西亚联盟党

在联邦议会选举中仅获得 104 席中的 66 席，所获选

票占总选票的 48． 11% ; 在州议会选举中获得 282 席

中的 162 席，所获选票占总选票的 47． 95%。这几个

数据远远低于前两届大选的成绩，联盟党在联邦议会

中失去压倒性多数，并且失去雪兰莪、霹雳州和槟榔

屿三个州的控制权。
首都吉隆坡所在地的雪兰莪州政权落到华人在

野党民主行动党手中，这使华人欣喜若狂，而马来人

则陷入惶恐。吉隆坡的非马来人青年于 5 月 12 日举

行祝捷游行。他们兴高采烈，招摇过市，对经过的马

来人住宅和遇到的马来人出言不逊，并进行无端的讥

讽和嘲笑。一些人涌向马来人州长哈仑的住宅，要求

他搬出州长官邸。怒不可遏的马来人青年于第二天

举行了一次反祝捷游行，但在聚集过程中冲突发生

了，开始是拳打脚踢，接着是袭击华人汽车，焚烧华人

店铺。在“5·13”骚乱中，有 150 多人死亡，绝大多数

是华人。［1］( P153 ～ 154)

“5·13 事件”后，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。巫统

成立“全国行动委员会”以恢复秩序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与此同时，“全国协商委员会”和“全国团结委员会”
两个辅助机构成立，协助巫统负责讨论有关安全的一

切重大问题和制定马来西亚国家意识形态，维护民族

团结。在此期间，巫统中的极端势力极度膨胀，时任

巫统最高委员会成员的马哈蒂尔抨击总理东姑·拉

赫曼对华人过度谦让和迁就，促请拉赫曼辞去总理和

巫统主席职务。1970 年 9 月，拉赫曼辞去总理和巫统

主席，拉扎克接任总理，马来西亚进入强权改革时期。
为了保证马来人在政治领域的强势地位，新任总

理拉扎克实行了保护马来人特权的强权改革。改革

包括三个方面，其中有两条涉及马来人政治特权地

位: 一是法律上明确马来人特权，修改 1948 年的“煽

动法”和宪法。煽动法修正案规定，马来西亚任何政

府和个人不得提及任何容易激起各种民族感情的敏

感问题，包括马来语的国语地位、马来人的特权以及

马来统治者的主权等。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马

来人的强权地位: 议会有权立法禁止对宪法中有关国

语、马来人特权、马来统治者主权地位等条款提出疑

义; 并规定一系列行为为“煽动行为”; 取消议员在议

会的发言豁免权; 统治者会议有权指导高等教育机构

为马来人和其他土著保留一定的名额。马来特权合

法化使得马来人在政治经济领域有了更多的生存

空间。
二是政治上加强马来人特权，成立“国民阵线”。

1974 年大选前夕，拉扎克建立了马来西亚新的权力

机构“国民阵线”。这是一个由 10 个政党组成的政党

联盟，它不仅在数量上超越了先前的联盟党，而且旨

在团结所有马来人政党，消除马来人反对党，实现马

来人政治权力的团结，形成一个权力的核心。［1］( P156)

虽然在新的权力机构中，各民族有了更多政党代表，

但国民阵线中的非马来人在权力地位上比原来大大

降低了，其身份也不再是“交易”的一方，而更像是老

板手下的几个“伙计”。这就意味着，华人政党只能在

国民阵线内部争权夺利，而不会成为马来人的“敌

人”，这使马来人避开了因华人文化引发的竞争，大大

加强了马来人政治特权。这从 1974 年大选后的新政

府的内阁成员中就可窥见一斑: 新政府 23 名成员，只

有 7 名非马来人，华人势力被排除在马来西亚政治的

权力中心之外。
国民阵线的建立确立了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格

局，标志着马来人政治特权最终建立。从 1974 年国

民阵线建立至今，马来人在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无法

撼动，并深深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与此同时，

政治特权的建立也为经济和文化特权的确立进一步

扫清障碍。

二、经济特权的赐予

1956 ～1970 年，马来亚先后实施三个五年计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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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两个马来亚计划 ( 1956 ～1960; 1961 ～1965 ) 和一个

马来西亚计划( 1966 ～1970) 。这一时期，国家经济政

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锡、橡胶等初级产品贸易衰

退的困境，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，减少对英国工业品

的依赖。政府提出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替代进口

工业、改变产业结构的主张，采取鼓励私人投资、改善

基础设施等措施。同时重视改善农田基本建设，推行

农业多样化，鼓励种植油棕等经济作物。［5］( P303)
总的

来看，拉赫曼总理任期内的经济政策以促进国家经济

增长为主，而非突出强调族群间经济差别，刻意缩小

马来人与华人的经济差距。
1969 年“5·13 事件”爆发后，马来西亚政府全面

推行“新经济政策”，以改变各种族间、各地区间、各

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，维护人民和国家的

团结。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开始了马来人建立经济

特权的进程。
新经济政策规定: 在 1971 ～1990 年的 20 年中，第

一，不分种族，为穷人获得土地、资金和其他社会福利

提供更多的机会，以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，规定这期

间向贫困户在全国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由 49． 3% 下降

到 16． 7% ; 第二，利用行政手段，对各种族的资本所有

权进行重新组合，马来人由 2． 4% 提高到 30%，非马

来人( 华人与印度人) 只能占 40%，外国资本不能超

过 30%，实现“民族经济平衡”; 同时规定在就业人口

方面要反映出种族人口的比率( 马来人占 53%，华人

占 35%，印度人占 10% ) ，以改变原来的“不平衡状

态”; 第三，马来人在各部门中所占的比重，第一产业从

67． 6%降到 61． 4%，第二产业从 38%上升到 51． 9%，第

三产业从 37． 9% 升到 48． 4% ; 第四，该政策还提出了

1971～1990 年的主要经济年均增长指标，如国内生产总

值增长 8%，农林渔业增长 5． 4%等。［5］( P306 ～ 307)

为确认马来人在经济上的特权，政府陆续建立一

系列有利于马来人经济发展的机构、颁布相应的经济

政策，如以原住民信托局( MARA) 取代乡村工业开发

局( RIDA) ，专门负责向马来人提供资本、知识和技能

培训，以促进更多马来人参与工商业活动; ［6］( P100)
与

此同时建立土著银行在金融上扶持马来人的工商业，

以培养马来人工商业群体。在就业领域，政府通过干

预高等教育、加速马来人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建立国有

企 业 和 干 预 私 营 企 业 活 动 来 保 证 马 来 人 就

业。［6］( P113 ～ 114)
具体说来，最主要的就是在教育领域实

行固打制，保证更多的马来人在高等教育机构接受教

育，确保就业率; 在国有企业，政府新建和扩大数家大

企业，其中就包括当今赫赫有名的马来普腾汽车公

司、国家贸易公司和马来西亚重工业公司，在这些企

业中，政府雇用大量的马来人，以促进马来人担当发

展国际经济的重任; 在外资和私营企业，政府颁布《投

资鼓励法案》和《工业调整法》保证在外资和私营企

业中马来人的就业率和股权比例达到政府标准，采用

“管理层收购”、“建设———经营———移交”以及在吉

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和出售国有股的方式促使更多

马来人成为国有企业的股东，有力地扶持马来企业家

的成长。
到 1990 年新经济政策结束时，马来人在专业技

术人员、经营管理人员和制造业以及政府部门等多个

领域中的就业比例基本实现了新经济政策的目标，改

变了马来人的经济弱势地位。
就业方面，1970 年，马来专业技术人员仅 59000

人，1990 年时已增加到 355000 人; 1970 年，马来经营

管理人 员 从 4709 人，1991 年 增 加 至 471000 人，且

88． 5%的马来经营管理人员集中在国有企业; 1970
年，马来 人 在 制 造 业 领 域 的 就 业 人 员 仅 84400 人，

1990 年增加至 605700 人，增加 49． 1%，制造业成为

马来人就业的优势领域; 1970 年至 1985 年间，政府部

门新增就业机会的四分之三都分配给了马来人，且

80%的官高都是马来人。［6］( P125 ～ 128)

收入方面，从 1970 年到 1990 年间，马来人月平

均收入的增加速度加快，西马地区马来人家庭月收入

由 276 林吉特增加到 940 林吉特，年均增加 33 林吉

特，华人收入由 632 林吉特增加到 1631 林吉特，年均

增加约 50 林吉特。1970 年西马地区马来人家庭的月

均收入大约只是华人家庭收入的 44%，1990 年马来

人家庭月均收入占华人家庭月均收入的 67%。1970
年西马地区华人与马来人的收入差距比为2. 29，1990
年缩小为 1． 74。

解决 贫 困 方 面，1970 年 马 来 人 的 贫 困 率 高 达

64． 8%，华人贫困率为 26%，到 1990 年时，马来人的

贫困率下降至 20． 3%，华人贫困率下降至 5． 7%。在

整个马来西亚，从 1976 年到 1990 年，马来人的贫苦

率由 56． 4% 减少到 23． 8% ; 华人贫困率由 19． 5% 减

少到 5． 5%。
股权方面，1970 年华人的股权总额为 14． 505 亿

林吉特，马来人为 1． 256 亿林吉特，华人股权是马来

人的 11． 55 倍。到 1990 年时，华人公司股权仍然远

远多于马来人，总额为 492． 965 亿林吉特，马来人为

208． 775 亿林吉特，华人股权总值是马来人的 2． 36
01



倍，缩小 9． 19 倍。就公司股权总值增加的速度而言，

马来人是华人的 5 倍。马来人公司股权的年均增长

率达到 29． 6%，远远高于公司股本年均 16． 3% 的增

长率，同时也高于华人的年增长率。以公司股权比例

计算，华人股权比例由 27． 2% 增加到 45． 5%，增加

18． 3 个百分点; 同一时期，马来人股权比例由 2． 4%
增加到 27． 3%，增加 24． 9 个百分点。外国人股权由

1970 年的 63． 4%减少到 1990 年的 25． 4%。
马来人在上述四个领域的变化表明，马来人已基

本改变其在经济上落后、生活上贫困的弱势状态，并

借助原住民信托局、土著银行、固打制等专设机构或

机制逐步确立了强势的经济特权。

三、文化特权的维护

1971 年，马来西亚召开国家文化大会，确立了以

马来文化为核心、伊斯兰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马来西亚

国家文化体制。具体说来，这一体制包含三层涵义:

一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应当以马来世界的原住民文

化为核心; 二是其他适应的文化因素应当被接受为国

家文化的组成部分; 三是伊斯兰文化是国家文化组成

的重要因素。《马来西亚联邦宪法》规定，马来文化

的核心即马来语、伊斯兰教和马来习俗，其中最重要

的便是马来语。语言是民族的灵魂，语言是文化的核

心，马来人与华人在文化领域的争斗，就围绕马来语的

在教育中的地位展开。
1957 年马来亚独立后，马来亚政府在颁布多个教育

法案确立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制，全面打压

华文教育。1960 年 2 月，马来西亚成立教育政策检讨委

员会，教育部长达立亲任主席。8 月 3 日，该委员会公布

《达立报告书》对 1957 年的《拉扎克报告书》作全面修

订，将小学划分为两类，即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小

学和以其他语言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小学; 中学分为三

类，即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国民中学，以英语为教学媒

介的国民型中学，以及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独立中学。
报告书规定，自 1962 年起，只有国民学校才可能获得政

府的财政津贴。原有的华文学校可以先改为过渡性质的

标准型( 后称国民型) 的学校。自 1970 年起，国民型小学

就须改为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。自 1976 年起，国民型中

学也要改为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，成为完全的国民

学校。［7］( P160)

以上报告书的规定，实际上等于将“华文”彻底

开除出教育界。许多华文学校纷纷抗议拒绝改制，先

后建立独立小学或独立中学。① 然而，尽管如此，华

文学校改制的命运也在所难免。1961 年，政府颁布

教育法规定，“当部长认为国民型小学转为国民小学

的时 机 成 熟 时，部 长 有 权 命 令 它 改 为 国 民 小

学。”［8］( P108)
这样一来，华小的命运就掌控在教育部长

手中，华中的命运也危在旦夕。1962 年 5 月，随着华

人文化最为浓厚的吉隆坡尊孔中学被迫转为国民型

中学，马来西亚掀起了一股华校转型风，顷刻间，全马

共 55 间华文中学改制，华文教育进入低潮。然而，改

制后的华文中学仍然命运多舛。自 1986 年起，马来

西亚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，将国民型华文学校改为半

津贴学校。对其建校费用，从原来给予 50% 的补助

改为只给予每所学校 10 马元的象征性补助，实际上，

办学费用依然依靠华人社团和个人的赞助。
自 60 年代起，华文学校经营惨淡。华人社会为

争取华校的合法地位孤独地努力着。
第一，教总主席沈慕羽提出争取将华语列为马来

西亚的官方语言。② 此提议遭到马华公会的强力抵

制。沈慕羽虽身为马华公会资深党员，且担任青年团

副团长，拥有深厚的基层力量，但马华公会为了协调

与巫统在政治联盟中的利益，坚决反对教总的主张，

并将沈慕羽开除出党。马来亚政府更是在 1961 年吊

销了时任教总主席林连玉的教师执照，并剥夺其公民

权。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也因分歧无法调

和被迫于 1975 年宣告解散。
第二，华文独立中学复兴运动兴起。1972 年 7 月 2

日，董教总与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在教总大厦

召开“全国华文独立中学董教总代表座谈会”，讨论如何

维护及振兴独立中学，使独立中学在国家教育体系内扮

演积极的角色。［8］( P114) 11 月，第一个全州九中学校长联络

会议召开; 1973 年4 月，霹雳华校董教总联合会协助独立

中学发展小组委员会筹备委员会，为霹雳九间华文独中

筹款一百万元，充作发展基金，拉开历时十余年的华文独

立中学复兴运动。［8］( P1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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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马来西亚迄今还保留 60 所独立中学，具体内容看参看梁英明． 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［M］． 北京: 昆仑出版社，2001，

P180 ～ 182。
教总，即马来亚华校教师联合会，成立于 1951 年 12 月。教总常与董总( 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，成立于 1954 年) 并称董教

总。



第三，筹建华人独立大学。东南亚地区的第一家

华文最高学府———南洋大学成立于 1956 年 3 月 15
日。南洋大学的建立使东南亚的华文教育形成了从

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。起初，南洋大学在马来亚和

后来的马来西亚广泛招生，马来西亚的华人可前往深

造。1965 年新马分家后，南洋大学成为外国大学。
1967 年，马来西亚政府规定，凡是申请国外大学的学

生必须获得英国剑桥英语考试文凭，且只有教育部批

准的考生才能获得外国使馆的入境签证，这使华人学

生出国深造受到限制。与此同时，马来西亚政府还将

绝大多数出国奖学金的名额留给马来人。加之 1973
年新加坡宣布从次年起停止在马来西亚招生，这使马

来西亚华人萌生了创建华人独立大学的念头。
1967 年底，教总代表大会通过决议，呼吁建立华

人独立大学。教总的提议获得民众支持，短短几个月

就筹得 36 万元捐款。1968 年 4 月，来自 200 多个华

人组织的 700 名代表参加董教总集会，全力支持建立

独立大学。民主行动党也表示极力支持。然而，马来

西亚政府和马华公会却对独立大学的建立提出反对

意见。1968 年，马来西亚教育部长称建立华文大学

不符合马来西亚国情; 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则训令

各地分支会，不准对华文大学表态，并建议扩大马大

中文系，取代华文大学计划。［8］( P116)
同年 5 月，政府接

受马华公会建议创办拉曼学院取代独立大学。1969
年“5·13 事件”后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，政府停止一

切活动，独立大学的建立计划就不了了之。
华人建立独立大学的行动引起马来精英的担忧，

马来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建立一所只使用马来语为教

学媒介语的大学，以捍卫马来语的国语地位。1968
年 8 月 25 日，民族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马来西亚国家

语文局成立，负责筹备建立马来西亚民族大学。民族

大学的建立得到了包括巫统在内的政党支持，1969
年 1 月 14 日，政府议员纷纷呼吁教育部长宣布建立

民族大学。“5·13 事件”后，语言问题更加敏感，政

府更加 坚 定 地 采 取 措 施 巩 固 马 来 语 的 国 语 地 位。
1970 年 5 月 18 日，马来西亚民族大学( Universiti Ke-
bangsaan Malaysia) 建立，同年 10 月 23 日，全国作家

联合会建立，进一步捍卫马来语在文学和教育中的

地位。
另一方面，由于在马来西亚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

高不可攀，许多印度裔甘愿节衣缩食，选择将子女送

往印度接受教育，学习艺术、商业、自然科学、法律和

教育等专业。但马来西亚政府只承认印度部分大学

的学业和学位，其结果自然是很多在印度学成归来的

马来西亚印度裔面临着学位的认可问题。① 实际上

华人也面临着从中国学成归来学历得不到认可的

问题。
独立大学与民大的斗争最终以民大的胜利告终，

从此马来人在高等教育领域居高临下，华人、印度人

只能委曲求全，民族大学的成立标志着马来人在文化

领域的特权确立。

四、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

种族矛盾是马来西亚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

要推动力之一。历届政府对如何协调种族矛盾以推

动政治、经济稳步发展，构建和谐社会均做出不同程

度的努力。从 1957 年马来亚获得独立至今，马来西

亚政府共四次尝试构建和谐社会。虽然每次尝试都

获得不同程度的进展，但马来西亚种族矛盾根深蒂

固、复杂难缠，要真正实现和谐的种族关系还有很长

的路要走。
第一次尝试: 妥协的和谐。实际上早在 1957 年

马来亚独立之前，马来精英就对华人和印度人政党做

出过妥协，巫统、马华公会、国大党经过多轮的讨价还

价后，最终构建政治联盟，并在 1955 年的第一届大选

中获得大胜，实现和谐共治。尽管三党联盟的政治结

构并不平衡，但确定了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基本模

式。拉赫曼政府虽然在政治、文化上给予马来人诸多

特权，但对待华人总体比较温和，还有不同程度的妥

协，因此，在拉赫曼政府时期，马来西亚形成了短暂的

和谐。这是马来西亚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次

尝试。
第二次尝试: 强权的和谐。拉赫曼的妥协招致马

来人的强烈反对和抗议，激进的马来人对短暂的和谐

极其不满，认为华人获得过多的权力，马来人被排挤。
于是 1969 年爆发了“5·13 事件”，华人、马来人短兵

相接，短暂的和谐被打破。“5·13 事件”后，拉赫曼

总理被迫退位，政治、经济改革拉开序幕。马来西亚

政府出台多项措施构建种族和谐，其核心就是 19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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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的新经济政策和 1971 年的国家文化政策。在上述

两项政策，尤其是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下，马来西亚消

除了民族分歧和隔阂，实现了民族和谐，促进了经济

与社会的均衡发展，从而为马来西亚今后的继续发展

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［9］
然而，这样的和谐是强权改革

的结果，华人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受到抑制，利益受损。
马来西亚政府也深感重构和谐迫在眉睫，于是开始了

新的尝试。
第三次尝试: 发展的和谐。1990 年，新经济政策结

束，马哈蒂尔政府宣布实施《新发展政策》。该政策共提

出九大战略目标，包括建设一个团结的、和平的、完整的、
和谐的马来西亚国家; 建设一个安全的、自信的、受人尊

敬的、强大的、先进的马来西亚社会; 建设一个成熟、协
调的模范民主国家; 建设一个具有高度道德规范的社

会; 建设一个文化、道德观念和宗教习俗上多元化的

自由、宽容和团结的社会; 建设一个科学、进步、具有

创新观念的和进取的社会; 建设一个具有以家庭为基

础的福利制度的富有爱心的社会; 建设一个族群经济

平等的社会; 建设“完全充满竞争力、活力、实力、生命

力和繁荣的”国家经济。［6］( P200 ～ 201)

新发展政策的核心是发展，即通过加快工业化、
促进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，到 2020 年，将马来西亚

发展成为“完全发达国家”。①［6］( P201)

与新经济政策相比，新发展政策更加明确地提出

了“和谐战略”构想。新发展政策下的和谐是四维的

和谐，即: 政治和谐( 建设一个成熟、协调的规范民主

国家) 、经济和谐 ( 建设一个族群经济平等的社会) 、
文化和谐( 建设一个科学、进步、具有创新观念的和进

取的社会) 、社会和谐 ( 建设一个团结的、和平的、完

整的、和谐的马来西亚国家) 、人民生活和谐( 建设一

个具有以家庭为基础的福利制度的富有爱心的社

会) 。
在新发展政策的理念下，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将蛋

糕做大，而非平衡族群间利益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。
1991 ～2000 年的十年间，马来西亚经济持续快速增

长，全社会就业率上升，国家财富和全民收入增加，贫

困率大幅减少，族群差距缩小，关系缓和。
在新发展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后，马哈蒂尔总理又

在 2001 年推出新的发展战略，即《国家宏愿政策》以

实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建设一个“公平社会”。

该政策在 2001 ～2010 年的主要目标是将马来西亚建

设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，以及加强国民团结和

培养更能互相容忍及互相关怀的和谐社会; 继续改善

和提高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水平; 为全体马来西亚人

民继续创造经济繁荣、培养和谐、容忍和积极的马来

西亚社会;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; 给马来西亚人

民灌输积极的生活价值观; 保护环境以保证国家长远

发展的可持续性; 消除贫困和继续进行社会重组，以

达到缩小地区之间、城乡之间、族群之间内部的社会、
经济差别。［6］( P258)

这是一个比新发展政策更加注重和谐的发展战

略。在这个战略里，和谐社会被赋予了更加具体的含

义，即一个以社会公正和国家繁荣为基础的，全民团

结的，相互容忍的有马来西亚特色的和谐社会。② 该

战略历经马哈蒂尔和阿卜杜拉两任总理，至纳吉布总

理时已经有所变化。但总的看来，三任总理均以社会

的公平发展推动和谐族群关系的建立。这一时期，华

人与马来人的收入差距由 1999 年的 1． 74 减少到

2004 年的 1． 64，; 印度人与马来人的收入差距也由 1．
36 减少到 1． 27。马来人的贫困率由 12． 4% 减少到

8． 3% ; 华人的贫困率由 1． 2% 减少到 0． 6% ; 印度人

的贫困率由 3． 5%减少到 2． 9%。［6］( P296 ～ 299)
随着华人、

印度人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、马来人贫困人数的进一

步减少，以及三大族群势力在国民阵线中形成的相对

稳定的政权体系，马来西亚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初见

成效。
第四次: 开放的和谐。2009 年纳吉布总理上台

后，推出三大措施改革巫统、构建和谐种族关系。第

一，改革巫统独大格局，建立高效、亲民政府。纳吉布

上台后，提出建立“全民的马来西亚、以民为先、以表

现为主”内阁，展现其政治“新思维”。“全民的马来

西亚”主张种族团结，强调各种族相互尊重与信任，不

让任何一个民族掉队，改变马来人优先的种族政治格

局;“以民为先”即倾听民意，关注民生，消除贫穷，提

高全民实际收入，让全民参与国家政治进程，扩大全

民讨论空间及平台。政府专门成立法律改革委员会

修改包括内安法在内的 40 项重要法令，让权益回归

人民;“以表现为主”即政府不可滥权，不可采取“政

府知道最多”的态度，要用实际行动满足人民要求，特

设绩效制评估、总理府部长监督、总理亲自审查的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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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2020 年将马来西亚发展成为完全发达国家的政策又称“2020 宏愿”( Wawasan 2020) 。
所谓马来西亚特色是指不可能完全消除种族差别的，以马来人为主要力量的和谐社会结构。



政府行政监督机制，一改巫统为所欲为的蛮横态度。
第二，开放经济领域应对经济衰退。一是纳吉布

宣布开放服务领域，成立服务投资委员会。2009 年 4
月撤销 27 个服务领域 30% 的土著股权限制，吸引投

资，提高竞争力，创造就业机会。7 月，又成立国民股

权公司，彻底废除土著 30% 股权限制。同时，分阶段

开放金融领域。政府将在未来三年内，向世界顶级金

融机构发放 9 张银行执照，持执照者可获 100%股权。
非商业银行外资股权上限也从 49% 提高至 70%。外

资银行可增设 4 家分行。二是财政部推出刺激经济

配套网站。民众可在该网站查询前两次经济刺激计

划的执行程度，监督政府财政，提供咨询意见。该网

站可增强市场信心，让民众知道政府有能力执行刺激

经济配套方案，解救经济。三是设立经济顾问理事

会。该理事会直接向总理汇报，负责向政府提供独立

及客观的专业咨询服务，以克服经济危机。此外，纳

吉布任命经验丰富者掌管财经部门工作。新内阁中，

纳吉布亲任财长，其第二财长、国际贸工部长和经济

策划局长均在巴达维和马哈蒂尔内阁中担任副财长，

从政经验丰富。财经要职改组任命有助于加大经济

刺激配套执行力，保证各项工程如期推动，应对经济

衰退。
第三，缓和民族情绪和种族矛盾。纳吉布宣布撤

销对反对党主管的当地两家新闻刊物的停刊令，缓和

反对党对抗情绪，争取马来人支持; 与此同时，释放依

据内安法逮捕的 13 名疑犯，并称政府将对内安法进

行全面审查，这是马来西亚首次对颇有争议的内安法

进行反思检讨，意义深远。
纳吉布以开放的心态面对马来西亚人民的“检

阅”，不仅在政治领域努力消除巫统独大政治结构，也

宣布考虑逐步废除新经济政策，并重用华人政治家，

重视对华、对印度关系，努力改善马来西亚的内外困

局，构建一个开放的和谐社会。
然而，马来西亚种族矛盾仍根深蒂固，且族群关

系受到政治、经济和外交政策影响，要真正破解马来

西亚的种族困局并非一劳永逸，纳吉布以积极且勇敢

的心态面对挑战，但压力和困难仍无比巨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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